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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七學年度第三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七年十一月十二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地點：第四會議室（第二行政大樓） 
主席：林峰田教授 
委員：洪宏基總務長、許添本教授、郭斯傑教授、蔡厚男教授、劉聰

桂教授、江瑞祥教授、劉權富教授、林巍聳教授、李賢輝教授、

李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黃耀輝教授（請假）、陳亮全教授（請假）、詹穎雯教授（請

假）、蔣本基教授、蘇明道教授、羅漢強教授、曾顯雄教

授（請假） 
列席：理學院 劉緒宗副院長；海洋所 王冑教授；數學系（未派員）；

體育室 康正男組長、王俊強；皓宇工程顧問公司 劉金花、吳

庭羽；公衛學院 陳為堅副院長；學務處住服組 竇松林主任；

男四舍 趙之屏輔導員；男四舍學生自治會（未派員）；女四舍 
陳春芬輔導員；女四舍學生自治會（未派員）；女七舍 楊添蘭

輔導員；女七舍學生自治會（未派員）；藥學系 李水盛系主任；

許照惠博士（邱翼聰總經理代）；潤泰集團 朱允武經理；羅清

華建築師事務所謝國鍾、吳慧娟、洪士堯；總務處秘書室 蔡
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 陳德誠組長、洪耀聰技正、黃英彬

技正、羅健榮股長；總務處保管組 洪金枝組長、李錦鑾股長；

總務處事務組 林新旺組長、沈遠昌股長、薛雅方、張芸綾；

學生會 葉書宏、阮俊達；學代會 蔡介庭、吳孟鴻、翁肇澤、

李昇；研協會蘇仲朋 
幹事：吳佳融、陳姵綸、吳莉莉 
記錄：吳莉莉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七學年度第二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貳、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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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醉月湖區整體環境規劃設計（總務處營繕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林峰田召集人： 
今日提案單位提送之更新會議資料，差異部分在於思亮館國際會議廳是否拆

除。此部分係源於理學院羅院長考量為避免行政推動困擾，建議於確認思亮

館國際會議廳拆除前，在圖面上先予以保留。因此，本案更新後報告書係以

短期方案呈現，羅院長亦認同未來若國際會議廳拆除將作為綠地之長遠目

標，與本小組前次委員會共識無異。 

許添本委員： 
一、有關湖心亭是否保留之議題，從本校開設通識課程有助於心智成長角度

思考，保留湖心亭，增設棧道恢復功能，可提供多樣化的課程體驗，目

前看來似乎是適宜開放的時機點。 
二、湖底淤泥清除後，若考量湖水深度對於休憩安全之顧慮，建議可增做水

底平台，防止意外跌落與跳水，或可於平台上標示「生命可貴」文字。 
三、醉月湖湖區入口之端景意象，除銜接椰林大道、小椰林道外，請考量銜

接桃花心木道、以及體育館旁通道為軸，未來很可能被走出來，建議預

先規劃設想。 
四、規劃之音樂季舞台，是否考量舞台設置方向？是否為水上舞台？營造湖

光襯音樂的整體氣氛。建議未來應納入周邊環境、植栽一起設計，綜合

考量休憩運動需求，朝向較開放的空間設計。 
五、本案計畫以短、中、長期分階段改善，於短、中期設計時需有整體思考，

避免與未來長期發展產生衝突。 

林巍聳委員： 
一、建議拆除湖岸欄杆，並將環湖步道朝湖岸外側調整，增加親水性與湖岸

景觀。 
二、未有提及夜景規劃構想，建議設計月景觀賞，併同考慮照明設計，與夜

景觀賞兼併。靠東側光線不足，安全隱憂，請納入檢討。 
三、未來接通瑠公圳處如何處理？ 
四、舟山路瑠公池以生態池為定位，建議醉月湖另塑特色，以植栽庭園塑

景，成為觀景的地方。 

總務處保管組： 
一、今年 10 月 6 日文化局文化資產價值鑑定專案小組委員至本校現地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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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圳大安支線-芳蘭圳路（臺大校園），會勘初步建議登錄為本市文化

景觀，範圍亦含括本校醉月湖區。 
二、後續若經市政府公告登錄為文化景觀，未來醉月湖的設計需回歸依文資

法規定辦理。 

林峰田召集人： 
本校校園內之瑠公圳舊址與湖泊位置尚未能確認，需有文獻資料佐證，請營

繕組等單位尋找相關文獻提供文化局參考。若非原址復育，則失去實體保存

意義，從文獻資料再來和文化局討論。 

劉聰桂委員： 
一、湖泊是主體，要能提供賞心悅目的景色，水質很重要，不然會失去可看

性。請訂定水質濁度標準，確定水的清淨程度。 
二、建議步道配置路線以人性為考量，預期有行走需求的路徑，需配合規劃

設置步道，避免因行人不願繞道過遠，於草坪上產生新的路徑，譬如從

舊體育館到達醉月湖畔，請配合悠閒情境設計考慮路形。 
三、除路徑步道設計外，建議增加可停留休憩空間，提高草地實用性。 
四、請補充植栽設計，有關庭園、植栽、樹形、樹種等，需有示意圖做為未

來細部設計的參考。鄰近教學大樓區域的硬鋪面太多，需多提供綠蔭，

環境較為舒適。建議規劃幾處採用石景的造園，可增添味道。 
五、本案擬禁止腳踏車進入湖泊周邊區域，如何管制？若不可避免腳踏車仍

會進入，設計上便應考慮如何降低腳踏車通行對休憩之衝擊。 

蔣本基委員： 
一、本校進行醉月湖之規劃可分成三個階段：民國 72 年，以污染防治，達

到水質不臭為目標；民國 80 年，當時由許總務長委託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研究規劃廢水處理廠，含括醉月湖範圍，讓醉月湖兼具生態、景觀、

滯洪、教學、研究、遊憩等功能；第三階段，為“醉月新夢＂的階段，

污染防治需完全做好，在生態、景觀多元化或不同功能間取捨。 
二、湖水的水質、水量維持非常重要。國家已訂有水質標準，建議醉月湖至

少須達符合環保署乙類河川水質標準。本案也須有監測評鑑之基本呈

現，如：藻類、環境賀爾蒙、CEC、環保署公布的微量毒性偵測等，做

好水質水量健康檢查。 
三、分期方式建議以醉月湖為核心，依此向外擴，劃設同心圓做為分期範

圍，考量綠化、美化、節能減碳等議題併同改善。建議可結合市府綠色

健康步道整體規劃為其中一環。 
四、從永續校園觀點來看，醉月湖在淤泥清理、污染防治、自然生態保育、

環境規劃、滯洪池、生態景觀池等基本定位需先釐清，並優先處理核心

問題，方合乎成本效益。應分出重點層次，優先確認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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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賢輝委員： 
一、建議腳踏車道規劃在醉月湖外環，湖周邊草坪不宜有腳踏車穿越，僅規

劃為人行徒步區，最好連橋都不要設置，會造成景觀切割。譬如北京大

學，維持開闊的宏偉景觀，有助於心胸增長。 
二、建議將舊體育館位址改建為演藝廳，將體育場兩側規劃為體育、文學區

塊，演藝廳與湖畔露天音樂台形成藝術區，第一學生活動中心的演藝廳

功能則可以廢除，或改為健身房。 
三、應有醉月湖的維護管理計畫，有經常性的打撈清理，維持水質潔淨。 

蔡厚男委員： 
建議以下意見提供參考，規劃單位應有具體規劃，以利下階段受委單位可以

依循發展細部設計。 
一、湖區環境規劃係以水域為主，要保留、增設設施或是改變功能，關鍵在

於對於湖的定位，是否要具備生態、滯洪、暴雨調節、生物多樣性等功

能必須先予以確認。不管湖心亭是否要保留，周邊有很多鳥類，建議於

湖中設置可供停留之人工生態浮島。 
二、本校已有許多配合教學，針對湖區進行水理水質調查的環境資料，去年

於春、夏季，生工系侯文祥老師已有針對醉月湖水深、水溫、溶氧、透

明度、流速、底泥等進行調查，建議規劃單位應請侯老師協助。據其調

查分析，醉月湖水質不好、夏天有惡臭、所測得的水深為 2 米 7，如果

湖底原始深度為 6 米，則約有 3 米多的底泥硬化現象。在評估底泥清淤

時，必須有基本資料，分析湖中的底泥厚度與分層水質狀況、建議清淤

深度與範圍、清淤數量、挖出具惡臭的底泥如何處理、估算所需經費額

度。表水層 、中水層與底水層之間的溶氧量差異甚大，即使不進行底

泥清淤，仍須針對水質進行改善。 
三、請針對湖區與戶外泳池的介面形式，一併提出有創意的調整設計。 
四、湖岸陸域植栽，過去有自其他區域遷移在此假植；而湖邊步道，動線不

一、興建年代不一。請檢討本區植栽與破損路面拆除，提升綠資源質與

量。 
五、本案需針對現況做精準調查，如：水質、植栽、步道、生物…等，後續

細部設計單位才容易接手。 

理學院劉緒宗副院長： 
代替化學系表示意見，靠近化學系館區塊，不宜有高樹設計，需保留緊急救

災通道。 

海洋所王冑教授： 
海洋所與全球變遷中心中間一帶是湖區周邊最低窪的地區，遇暴雨洪氾時，

醉月湖的湖水會溢出至此導致積水，請改善低窪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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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回應與補充： 
一、配合周邊新建工程動工，擬推動醉月湖周邊整修，採整體規劃為原則，

分期推動、分段施作，水質改善會一併納入考慮。 
二、有關湖心亭是否保留，前次委員對此無意見，於校內上網公開徵詢意見

時，大部分師生表示贊成保留。擬請委員會討論明確建議是否將湖心亭

予以保留。 
三、醉月湖北邊道路（海洋所與全球變遷中心一帶）遇雨積水，是因為水溝

阻塞，將水溝淤塞清理暢通後，就可以解決問題。 
四、體育館南側目前為半場籃球場使用，需兼具服務車輛、腳踏車、人行通

行，若無其他籃球場替代空間，很難完成此動線規劃。 
五、委員意見將納入細部設計技術服務案之工作內容，未來細部設計階段亦

將提送本委員會討論。 

 決議： 
一、本案原則通過，請依委員意見修正。 
二、本案目前以景觀為主要規劃重點，湖水水質水量整治處理應為另一重

點，需優先考量。水質應達環保署乙類河川水質標準以上。 
三、湖區周邊環境改善分期推動與施作方式，請以環狀方式分期，由湖心為

核心，向外圈擴散，納入綠化、美化、節能減碳等議題一併改善。未來

若需調整分期方式，需再送本委員會確認。 
四、有關後續細部設計，須納入水質淨化、底泥清淤、夜景設計、光害考慮、

及防止腳踏車進入等措施。後續有關水質水量淨化改善與監測等細部設

計，請加會環安衛中心表示意見。 
五、湖心亭是否保留，並設置通往湖心亭之棧道等，請於細部設計階段納入

考慮，公開徵詢意見。 

二、藥物科技大樓興建整體規劃及可行性評估（藥學系）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學務處住服組竇松林主任： 
一、本案對學生權益有以下三層衝擊： 

（一）宿舍拆除影響學生住宿權益：男十六舍拆除，影響 120 多名學生

需配合住宿遷移。本組花費近一年時間與學生溝通，學生有共識

願意配合遷至男四舍，預計明年 2 月拆除男十六舍。女七舍要拆

除一事，尚未有單位與住宿服務組協商及確認，本案若要拆除女

七舍以擴大基地範圍，需有充分溝通，以減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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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期間的衝擊：之前公衛學院 2 年的施工期，即對鄰近學生宿

舍住宿環境產生衝擊。本案更貼近宿舍，噪音、污染等施工管理

非常重要，否則未來恐面對徐州校區 1,000 多名法社學院學生的

抗爭。 
（三）交通規劃方式以鄰為壑：目前交通措施係禁止機車進入社區，本

案將機車停車位規劃在男四舍前方位置，恐影響住宿安寧，建議

機車規劃停放於地下室較好。另人行鋪面段設置將減損原有汽車

停車位。 
二、目前規劃紹興南街汽車出入口與汽車通道，會產生與行人、腳踏車、機

車動線交錯的問題。 
三、因宿舍總幹事不克前來，代為表示意見。 

（一）請在宿舍召開說明會，儘早與學生溝通，說明如何將影響降低。 
（二）公衛大樓興建時，有納入與住宿區學生的互惠方案，如公衛大樓

的會議室開放給學生使用。建議藥學大樓也能在規劃範圍提出回

饋方案，對學生釋出善意。 

體育室： 
男十六舍旁籃球場是否可由醫學院空間遞補，將再行確認。 

林峰田召集人： 
請提案單位思考如何降低學生權益損失，不僅單靠學務處協助處理。 

蔣本基諮詢委員： 
一、順著學務處意見，建議提出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評估對於學

生住宿、周邊環境之衝擊，以及施工期間如何將公害降至最低。 
二、本大樓是否採綠建築？請說明綠建築指標可以達到的項目。 
三、請提出藥學大樓實驗室污染物質（廢氣、廢水）的處理方式，如：環境

賀爾蒙、致癌物質、污染物質、放流水管制等，環保署擬針對環境敏感

關切物質（CEC）訂定管制標準，本案未來可能會受到相關管制，建請

參酌。  
四、室內空氣品質控制很重要，需考量急診、藥學、醫學實驗室等空間之空

調。請一併考量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與節能設計(EE bulding –Energy 
Efficient Buliding)，作為示範點。 

林巍聳委員： 
一、本案建築量體規劃為矮胖形，實驗室配置於高樓層。廢水、廢氣控制、

排放對公衛學院大樓之影響？請納入設計考量。 
二、本案興建案名稱為藥物科技大樓，易與藥學系聯想，學校是否已放棄索

回教育部大樓？如果未來教育部歸還，是否仍由藥學系使用，或歸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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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蔡厚男委員： 
一、本棟使用功能與化學大樓性質類似，如何規劃實驗廢氣排放，會影響建

築設計。目前建築師採取「矮胖型」(5 層樓，建蔽率 40%)方案說服力

不足，其實「瘦高型」(7 層樓，建蔽率 55%)的方案造成的廢氣排放模

式較佳、對鄰近空污的影響較小。請建築師進一步分析說明兩方案的優

缺點。 
二、就基地街廓未來發展的現實，校方應該說明未來學生宿舍的興建政策立

場與其配套，此非校規小組今天能討論的，未來同一街廓內的其他老舊

宿舍是否會拆除、或另地新建、或是原址重建，都是會影響此案的建築

配置設計方案。 
三、同一個街廓內，較低樓層建築的屋頂或露台設計建議採用生態屋頂

（eco-roof）型式，對鄰近高樓層視覺景觀知覺和環境品質會較好。 

江瑞祥委員： 
一、整個街廓，女七舍已達使用年限，但是男四舍、女四舍尚未達使用年限，

未來還會存在，學生宿舍區的安寧需被確保。住宿生休息區在哪裡？若

將女七舍拆除，建議該區塊需做景觀設計，提供休憩空間。 
二、目前設計的行車動線可能遭遇兩個問題： 

（一）校門的路面寬度是否容許車輛雙向行駛，以及人車共同進出？ 
（二）汽車進入地下停車場動線是否與機車停車動線衝突？ 
建議汽車動線改由林森南路一側向北繞道進入，提供送貨、緊急車輛通

行，避免對於女七舍干擾，維持宿舍安寧。 
三、機車位規劃鄰近宿舍區旁，機車啟動的噪音，對住宿、教學區會有影響。 

公衛學院陳為堅副院長： 
一、之前公衛學院大樓興建經驗提供參考： 

（一）公衛學院大樓於市府都市設計審議階段，被要求將機車停車位規

劃於地下室停放，且需加倍設置，因容量不足，需做變更設計。

建議藥學系評估設置地下機車位的可行性。 
（二）公衛大樓與藥物科技大樓機能相近，建議讓兩棟大樓機能、動線

銜接，以減少對宿舍區的干擾。臨學生宿舍一側配置中庭，從窗

戶是否會看到宿舍內生活景觀？需考量住宿生的隱私性。 
二、市府都市設計審議曾檢討公衛學院大樓頂樓排放廢氣之樓層高度。藥物

科技大樓的排氣是否對公衛大樓造成影響？頂樓廢氣在冬天時風向吹

往公衛大樓 5、6、7 樓，這幾層是教師研究室使用，8 樓是臨床實驗中

心，請於細設時考量降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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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事務組： 
一、建議依使用人數估算自行車停車位數量、身障停車位以及卸貨停車位的

設計，並說明電梯承載重量。 
二、機車停車位區位請再考量。本案估算機車位需求數量為 350 輛，卻僅設

計 100 多位，是否業經都市設計審議同意？需依都市設計審議意見為

準。 

李光偉委員： 
聽說女七舍明年就不再登記進住，若女七舍確定要拆除，汽車從紹興南街進

入就沒有問題。法律學院將遷回校總區，是否可考慮做為機車停放區？ 

總務處營繕組： 
建議本案提報教育部時，避開與藥學相關的名稱，予以切割。 

學代會李昇同學： 
請說明預鑄施工方式與補救措施？ 

黃耀輝委員（書面意見）： 
一、藥學相關系所為校內使用化學品較多的單位，因此對其實驗室安全衛生

規劃，應加強預防危害概念融入規劃設計理念（如：實驗室區塊集中設

置、獨立空調系統等）。日後設計階段，應請醫學院區環安衛專業人員，

以及校環安衛中心提供意見，以利日後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 
二、新大樓座落於公衛大樓與男四舍之間，新大樓實驗室廢氣排放口應注意

風向，避免吹向鄰棟大樓。另，由於新大樓與前述兩棟大樓棟距有限，

且樓高相當，避免新大樓排出廢氣被導向另兩棟窗口（均設有開啟式窗

戶，便於自然通風），建議在風向因素允許下，新大樓廢氣排放口應朝

新大樓東西向設置。 

洪宏基總務長： 
請環安衛中心訂定實驗室空間設計注意要點。 

總務處保管組： 

一、報告書 P.13，未來空間規劃部分，其使用基礎醫學大樓（東址）面積為

0 ㎡，則其使用中東址為 5021 ㎡，是否於本藥物科技大樓完工後交還

校方，請敘明。如竹北校區有分配空間，亦應計入。 
二、報告書 P.68，捐款人為「許照惠」博士，P.66，敘明本案興建經費由許

照惠博士主導之「臺大藥物科技發展基金會」負責籌措，建議未來訂定

捐贈契約時，宜確認捐款人，並依往例於契約中明訂管理機關登記為本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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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書 P.69，有關「臺大藥物科技發展基金會」之設置，請依『國立大

專院校組設之財團法人基金會與校務基金關係之處理原則及配合措施』

參照辦理。 
四、上開基金會依規定成立後，依 P.32 所述該基金會擬使用本大樓 35.94 坪

空間，若屬建教合作性質，其建教合作契約建請循校程序辦理。 
 

藥學系回應與補充： 
一、現有藥學系使用空間待本大樓興建完成，將騰空給醫學院相關單位使

用。 
二、男十六舍旁籃球場替代空間，擬由醫學院運動館遞補。 
三、教育部大樓是否歸還給藥學系，將另案處理，不併入本捐贈案的討論議

題。不樂見教育部不歸還，為不造成校方困擾，興建案大樓名稱可以再

改。 
四、本興建大樓的自習室可以開放學生使用，達到互惠。 
五、化學系館是由潤泰集團興建，有關廢氣、廢水等排放，會參考相關經驗。 

建築師回應與補充： 
一、目前設計的藥學大樓學生出入口位置(設置於男四舍前的開放空間)，是

考量儘量保留現地大樹，形塑未來的主要進出空間。樹木與建築物的關

係，會再與校方檢討。 
二、採「矮胖型」方案的主要原因是減少對公衛大樓及男四舍的壓迫感；此

外，也考量未來男四舍原址可能改建為高樓，因此公衛大樓、藥學大樓、

男四舍將可形成「高、矮、高」的層次。 
三、基地緊鄰公衛學院大樓、學生宿舍，會非常謹慎處理施工期間對鄰近環

境的影響，將採用預鑄施工方式，縮短施工期。本公司曾榮獲國家品質

獎，在施工品質與管理有很好的經驗。有關施工期間產生的衝擊會與學

生、公衛學院溝通，努力將影響降低。 
四、本案地面層以上樑柱擬採預鑄方式施工，經驗上現場施作一層樓需時

14-20 天，預鑄可以縮短至 7-8 天。其他補救措施包括施工時間不要到

太晚，且注意品保、安衛、噪音、震動、灰塵等因應措施。 
五、將召開開工、結構說明會，將影響範圍、補救措施，向校方、學生報告。 
六、有關交通動線與停車位規劃，將委託交通顧問進行調查評估，向都市設

計審議提出說明，作為設計依據。 
七、有關樓高配置關係，評估藥學科技大樓拉高對週邊環境影響大，而捐贈

金額固定，若開挖地下 2 層，會吃掉經費，遂採矮胖形設計。 
八、本案基地範圍建請給予彈性，將再與校方溝通。 
九、機車停車位擬嘗試先在平面設置滿足，以減少地下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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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請參酌委員意見修正，並與相關行政單位、周邊系所、及學生宿舍協商

溝通，待有結論後，再送本小組討論。下次提案請製作本次會議意見回

覆表。 
二、規劃設計請以男十六宿舍為範圍，唯建蔽率及容積率得就全街廓檢討，

但以不影響將來其他基地之發展為原則。 
三、規劃設計過程請就以下議題預為溝通： 

（一）與週邊環境關係，如：女生宿舍私密性、機車停車位、廢氣排放

對公衛學院的影響等。 
（二）籃球場替代空間。 
（三）徐州校區的交通動線設計。 
（四）實驗室安全設計、廢棄物管理原則、廢氣排放方向、空氣品質、

綠建築設計等，建請會同「環安衛中心」一起討論。 
四、未來徐州路校區的交通動線及出入口配置，請建築師考量汽車如何由校

外進入、機車停車位置、學生上下學流動方向（下公車的路線、由法社

校區回宿舍路線等）、以及腳踏車停車位等議題，作整體規劃。 
五、機車停車位請建築師再研擬適當之方案，於基地內吸納停放，考量設置

於地下室，盡量減少對宿舍區的干擾。 
六、請依保管組意見，明確載明基礎醫學大樓東址之使用空間，未來是否交

還校方。竹北分部使用的空間也要計入藥學系空間。 
七、建請提出藥學大樓與宿舍區的互惠方案，如設置地下機車停車位、對宿

舍區的回饋機制等。 
八、有關施工期間將產生對周遭環境之影響，請藥學系與相關單位（公衛學

院、住宿服務組）溝通，必須另向住宿區學生召開公聽會。 
九、請與校方商討如何命名，避免困擾。 

 附帶決議：建請環安衛中心訂定實驗室空間設計注意要點。 
 

散會（下午三時０分） 


